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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定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二○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3年 3月 18日 1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 3月 17日至 3月 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3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 3月 17日下午 15：00至 2013年 3月 1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13年 3月 11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 2013年 3月 11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2013 年 3 月 11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

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正街 6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该议案需逐项审议表决：

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发行对象；

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5、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6、锁定期；

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8、上市地点；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0、决议有效期。

议案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五：《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有关内容。 上述

二、四、七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13年 3月 15日 8:00-17:00。

4、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太原市郝庄正街 62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5、其他事项：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0795” 。

2、投票简称：“刚玉投票” 。

3、投票时间：2013年 3月 18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刚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1.00 元代表议案一，2.00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

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全部下述七个议案 100.00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

①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2

③发行对象 2.03

④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2.04

⑤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2.05

⑥锁定期 2.06

⑦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07

⑧上市地点 2.08

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09

⑩决议有效期 2.10

议案三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3.00

议案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00

议案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00

议案六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6.00

议案七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7.00

注: 对于议案二中有多个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二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二中的子

议案 1，2.02元代表议案二的子议案 2，以此类推。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的申

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A、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 专区；点击“申请密码” ,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

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

码” 。

B、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式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3991192。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A）登陆 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B）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陆；

C）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

D）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3年 3月 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3年 3月 1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太原市郝庄正街 62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李艳 赵昕

联系电话：0351-4935313

传真：0351-4935097

邮编：030045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附：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 案 同 意 弃权 反对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

①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③发行对象

④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⑤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⑥锁定期

⑦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⑧上市地点

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⑩决议有效期

3、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 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注 2：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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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市第三中学等 12 家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20,929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3月 14日；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后，公司尚有 10家非流通股股东将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以公司总股本 105,398.13万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

东支付 14,485.67万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利益平衡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股份获

得 3股股份。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年 11月 28日，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年 12月 12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天津市第三中学等 12 家股

东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3年 3月 14日；

2．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420,9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852646%；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蒋建豪 4,132 3,084 0.02549042 0.00021073 0.00020900 0

2 陈先高 4,132 3,084 0.02549042 0.00021073 0.00020900 0

3 张勇翔 4,123 3,078 0.02544083 0.00021032 0.00020860 0

4 丁播红 2,066 1,542 0.01274521 0.00010537 0.00010450 0

5 丁超 2,066 1,542 0.01274521 0.00010537 0.00010450 0

6 杨世弟 8,264 6,168 0.05098084 0.00042146 0.00041801 0

7 陈洁 2,066 1,542 0.01274521 0.00010537 0.00010450 0

8 陈娟萍 41,327 30,846 0.25495379 0.00210772 0.00209044 0

9 谢天恩 82,633 61,675 0.50976707 0.00421428 0.00417973 0

10 赵连仲 103,288 77,091 0.63718611 0.00526767 0.00522448 0

11 赵连璧 103,289 77,092 0.63719437 0.00526774 0.00522454 0

12

天津市第三中

学

206,581 154,185 1.27439701 0.01053554 0.01044916 0

合 计 563,967 420,929 3.47913650 0.02876229 0.02852646 0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增减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3,755,204 0.2545 0 3,755,204 0.2545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8,004,464 0.5425 -154,185 7,850,279 0.532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268,810 0.0182 -266,744 2,066 0.0001

5、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7、内部职工股 0 0.00 0 0 0.00

8、高管股份 70,185 0.0048 0 70,185 0.0048

9、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00 0 0 0.00

10、其他 0 0.00 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098,663 0.8199 -420,929 11,677,734 0.791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463,475,189 99.1801 420,929 1,463,896,118 99.208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4、其他（高管持股） 0 0.00 0 0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463,475,189 99.1801 420,929 1,463,896,118 99.2086

三、股份总数 1,475,573,852 100.00 0 1,475,573,852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蒋建豪 - - - - 4,132 0.00028003 注一、注五

2 陈先高 - - - - 4,132 0.00028003 注一、注五

3 张勇翔 - - - - 4,123 0.00027942 注一、注五

4 丁播红 - - - - 2,066 0.00014001 注一、注五

5 丁 超 - - - - 2,066 0.00014001 注一、注五

6 杨世弟 - - - - 8,264 0.00056005 注一、注五

7 陈 洁 - - - - 2,066 0.00014001 注一、注五

8 陈娟萍 - - - - 41,327 0.00280074 注一、注五

9 谢天恩 - - - - 82,633 0.00560006 注二、注五

10 赵连仲 - - - - 103,288 0.00699985 注三、注五

11 赵连璧 - - - - 103,289 0.00699992 注三、注五

12

天津市第

三中学

147,558 0.014000058 - - 206,581 0.01400004 注四、注五

合计 - - - - 563,967 0.03822018 -

注一：1992年 9月，自然人蒋建豪等九名自然人各自出资以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原电塑

厂” ）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股票登记于原电塑厂名下。 因原电塑厂于 2000年被依法裁定宣告破产，经

诉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将原股东电塑厂所持我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判决由自然人蒋建豪等九名

自然人所有。 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2年 7月初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注二： 1992年 7月，自然人谢天恩等 23人各自出资以原杭州台胞同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原台胞同

源公司” ）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股票登记于原台胞同源公司名下。因原台胞同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

照，经诉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将原台胞同源公司所持我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判决由自然人谢天恩等

23人各自所有。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0年 8月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现谢天恩一

人向公司申请办理垫付对价偿还并解除限售业务，其余 22家股东的相关事宜已于 2011年初办理完毕。

注三：1992年，赵连仲、赵连璧二人以浙江轻工商品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原浙江轻工商品” ）的名义购

买了本公司股票，股票登记于原浙江轻工商品名下，因原浙江轻工商品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经诉请，杭州市

上城区人民法院将原浙江轻工商品所持我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判决由自然人赵连仲、 赵连璧二人各自所

有。 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0年 11月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注四： 股改实施日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持有公司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70,751 股， 占总股本的

0.168006%；原杭州台胞同源实业公司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86,9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6201%；

原浙江轻工商品发展公司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7,555 股，占总股本的 0.014000%；天津市第三中学持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147,558股，占总股本的 0.014000%。

注五： 公司 2008 年 5 月 20 日实施了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每 10 股送 3 股转增 1 股派 0.34 元含

税），上述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数相应增加。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2006.12.08 38户 50,223,742 4.77

2 2007.02.02 9户 22,245,285 2.11

3 2007.06.27 8户 11,893,745 1.12

4 2007.12.21 11户 19,059,895 1.80

5 2008.04.25 4户 6,869,589 0.65

6 2008.12.10 1户 419,708,255 28.44

7 2009.02.16 8户 3,258,934 0.22

8 2009.12.04 3户 3,762,215 0.255

9 2011.01.29 231户 3,608,506 0.245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泰达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

承诺。泰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

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泰达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16 号———

解除限售》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人同意泰

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3．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3-010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16,017股，占总股本比例 0.014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3月 18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 A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2股股票的对价。

2、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2006�年 1�月 9�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 1�月 24�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1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法定承诺；

2、特别承诺

（1）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中汇集团只有在任一连续 5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5个交易日）公司二

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5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以上

时，中汇集团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解除相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

方可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完成后，如果未来中汇集团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该

等股票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中汇集团如有违反

承诺卖出原非流通股的交易， 卖出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

股东所有。

（2）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公司实施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中汇集团将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

的总股数是 9,183,514股。代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

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中汇集团偿还代为垫

付的对价，或者取得中汇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深交所提出

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3）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则触发追加送股安排条

件：a、公司 2006年度净利润低于 1,732万元（2004年度净利润

的 150%）； b、公司 2006�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

计意见；c、在 2007年 4月 30日（含本日）之前未能公告 2006

年年度报告，如遇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 中汇集团将向追加送

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执行追加

送股安排，追加送股总数为 4,658,743股。

（4）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激励管理层的积

极性，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中汇集团同意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层股权激励计

划。

（5） 中汇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费

用。

1、公司吸收合并暨定向增

发后， 中汇集团承接了公

用集团的股改承诺；

2、中汇集团与公司正

积极探讨适合公司实际情

况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方

案。

3、原非流通股股东关

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特

别承诺已履行完毕。

2

刘红萍等 13位自然人

股东

法定承诺 已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3月 18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16,01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4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 结 的

股 份 数

量（股）

1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0,401,580 26,154 0.0211 0.0040 0.0034 0

2

刘红萍等 13位自然人

股东(详见请看附表)

89,863 89,863 0.0724 0.0137 0.0115 0

合 计 120,491,443 116,017 0.0935 0.0177 0.0149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4,054,352 15.93 -116,017 123,938,335 15.92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120,401,580 15.46 -26,154 120,375,426 15.46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562,909 0.46 0 3,562,909 0.46

4、境内自然人持股 89,863 0.01 -89,863 0 0

5、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7、内部职工股 0 0 0 0 0

8、高管股份 0 0 0 0 0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4,054,352 15.93 -116,017 123,938,335 15.9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4,628,863 84.07 +116,017 654,744,880 84.08

1．人民币普通股 654,628,863 84.07 +116,017 654,744,880 84.0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54,628,863 84.07 +116,017 654,744,880 84.08

三、股份总数 778,683,215 100 0 778,683,215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中山中汇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0 0 364,306,101 46.78 120,401,580 15.46 注 1

2

刘红萍等 13位

自然人股东(详

见请看附表)

0 0 0 0 89,863 0.01 注 2

合计 0 0 364,306,101 46.78 120,491,443 15.47

注 1：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

公司（下简称“公用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8,794,222 股。 同时，公用集团为在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垫付股权分置改革对价,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9,183,514股。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12 月 24 日国资产权 〔2007〕1556 号文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2008年 4月 24日证监许可〔2008〕584号文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重大重组” ），新增发行 438,457,067股 A股，同时注销公用集团于吸收合并基准日

（2007年 6月 30日）持有的公司 64,892,978股 A股。 2008�年 3月 10�日，公用集团再收回股权分置改革中

的部分代垫股份 1,732,387�股，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不需注销，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汇集团” ，为公司与公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持有。重大重组后，公用集团被注销，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为 372,118,313股，同时，中汇集团承接公用集团的股改承诺。 截至本提示公告日，除股权激励事项尚须继

续履行外，公用集团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特别承诺已履行完毕。根据公用集团的特别承诺，在法定的禁

售期期满后，公用集团在任一连续 5个交易日（公司全天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5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

票收盘价格达到 5 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以上时，公用集团可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因在禁售期期满后，任一连续 5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

场股票收盘价格已经达到 5元，故收回的代垫股份可申请解除限售，办理上市流通。

2009 年 8 月 13 日，中汇集团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解除限售股份为 2,346,914 股，其中 1,732,387 股为

在 2008�年 3月 10�日收回的代垫股份，614,527股为 2009年 6月 23日收回的代垫股份。

2010年 3月 30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77,227股，该部分股份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市流通。 2011

年 6月 28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21,877股,�该部分股份于 2012年 2月 17日上市流通。

2012 年 4 月 23 日，中汇集团在重大重组中获得的限售流通股数中的 75%，即 277,789,444 股已上市流

通。 （鉴于我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关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承诺暂未履行，还有 25%尚未解除限售。 ）

2012年 7月 11日，中山公用实施了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股份，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分红派息后，中汇集团持有公司总股数 484,681,527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为 120,375,426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364,306,101股。

2012年 11月 5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26,154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动为 484,707,681股。中汇集

团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 26,154股。

注 2：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工行信托等持有 89,244 股限售流通股份，2012 年 7 月

11 日，公司实施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98,987,089 股为基数，向截止 2012 年 7 月

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3 股股份，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上述 13 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相应变更为 116,017 股。 根据已经生

效的（2011）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2311 号、2312 号、2313 号、2314 号、2315 号、2316 号、2317 号、2318 号、2319

号、2320号、2535号、2536 号、25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述 13 位自然人为公司相关限售流通股份

的实际出资认购人，相关股份应变更到上述 13位自然人名下。

截止 2012年 11月 5日，上述相应的 13位自然人股东已向中汇集团偿还代垫股份 26,154 股，偿还代垫

后，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总股份数变更为 89,863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1 2007年 1月 26日 5 5,698,959 2.53

2 2007年 4月 7日 2686 29,431,351 13.06

3 2008年 4月 10日 521 5,952,042 2.64

4 2009年 8月 11日 328 4,458,439 0.74

5 2010年 9月 21日 42 342,581 0.057

6 2012年 1月 18日 5 68,071,141 11.37

7 2012年 2月 17日 18 97,053 0.016

8 2012年 4月 23日 1 277,789,444 46.38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 是 √否；

本次中汇集团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26,154股，本次解除限售后中汇集团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数为 364,332,2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79%，中汇集团承诺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情形。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附表：

刘红萍等 13位个人股东解除限售表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1 005****507 刘红萍 9,078 0.0012

2 005****283 李伟锋 9,078 0.0012

3 002****407 吴建中 7,866 0.0010

4 009****592 唐宏森 3,025 0.0004

5 005****537 历英 6,052 0.0008

6 014****909 刘茂辉 4,538 0.0006

7 005****386 祁滨 22,998 0.0030

8 005****568 黄民骏 3,025 0.0004

9 005****259 欧鉴联 6,052 0.0008

10 009****473 易杜梅 1,511 0.0002

11 009****525 冯少行 1,511 0.0002

12 002****863 潘秀薇 6,052 0.0008

13 009****435 何梓文 9,077 0.0012

合计 89,863 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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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届满，公司

拟开展相关换届选举工作。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依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

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任期自公

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分别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

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

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的股东有权向

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人。

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3年 3月 20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

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本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

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五）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与担任董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

任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具有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需满足下述条件：

1、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2、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3、具有 5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4、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3）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任职的人员；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7）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2、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

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必须在 2013 年 3 月 20 日 16:00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1、联 系 人：张郭一、陈敏

2、联系电话：0512-58913056

3、传 真：0512-58683105

4、通讯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西路一号

5、邮政编码：215600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附件：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候选人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条件：□是 □否

候选人简历

（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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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届满，公司

拟开展相关换届选举工作。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依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选举方式、监

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1 名，监

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

拥有与拟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

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3年 3月 20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推荐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对于符合资格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人选，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三）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确定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四）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所提供的资料

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与担任监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

任公司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2、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必须在 2013 年 3 月 20 日 16:00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1、联 系 人：张郭一、陈敏

2、联系电话：0512-58913056

3、传 真：0512-58683105

4、通讯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西路一号

5、邮政编码：215600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3月 13日

附件：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候选人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条件：□是 □否

候选人简历

（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推荐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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